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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本报告是公司连续第十六年向社会公开发布企业年

度社会责任报告； 

2、本报告的时间范围为 2023 年 1 月 1 日—2023 年 12

月 31 日，报告数据以 2023 年度为主，报告中公司运营相关

数据披露截止日为 2023 年 12 月 31 日；报告披露的组织范

围为公司及所属子公司； 

3、本报告经公司 2024 年 4 月 28 日召开的第十三届第

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二、公司概况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泰集团”

或“公司”）组建于 1993 年，1995 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

上市。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股本总额为 

3,248,913,588 股。 

自成立以来，公司一直秉承“以人为本、求实创新、服务

客户、厚报股东”的经营理念，始终坚持“为社会创造价值、

为员工创造未来、为股东创造收益”的宗旨，现已形成以建材

集团、地产集团、医药集团和金融投资、电子商务、商业运

营为核心的新格局，积极致力于履行社会责任，努力为社会



公益事业做贡献。 

2023 年，公司创造的每股社会贡献值为-0.08 元（每股

社会贡献值的计算主要根据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47,472,700.96 元、向国家上缴税费 620,997,660.98 元、向

员工支付的薪酬 1,229,078,306.61 元、向银行等债权人支付

的借款利息 1,828,126,516.61 元，合计-269,270,216.76 元，以

公司总股本 3,248,913,588 股为基数计算）。 

三、2023 年度社会责任履行情况 

（一）切实保护股东和债权人合法权益 

1、完善公司治理，提升规范运作水平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发布的有关上市

公司治理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加强规范运作，优化决策机

制，进一步健全股东权益保护机制，确保公司“三会”召开及

审议、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2023 年，共召开股东大会 7 次、董事会 19 次、监事会

4 次，在历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均提供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投票方式，尽可能为广大股东提供便利，并聘请

法律顾问对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表决等程序进行见证，

出具法律意见书，确保所有股东能够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按照各自的职责开展工作，独立董事独



立履行职责，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2、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提高公司透明度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等管理制度有关规定，切实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保证信息披

露真实、准确、完整，做好信息披露前的保密工作，确保所

有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能够公平获得公司信息。 

2023 年，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累计披露定期

报告 4 份，临时公告 79 份。同时，依据《内幕信息知情人

登记制度》和《外部信息使用人管理制度》做好内幕信息的

登记及保密工作，杜绝内幕交易发生。 

3、建立多元沟通机制，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 

公司高度重视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积极推进投资者保

护工作，制定了《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并在工作中严格落

实，切实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为保障投资者知情权，便

于投资者及时了公司经营情况及重大事项动态，公司采取接

听电话、接待投资者来访、来函回复、官方网站、上证 e 互

动平台、网上业绩说明会等多种渠道和方式，积极与投资者

交流沟通，听取投资者的建议和意见，解答投资者疑虑。 

4、保护债权人权益，维护公司良好信誉 

公司十分重视与债权人的沟通，本着“互惠互利、友好合



作”的原则，与银行开展银企合作，及时向债权人通报公司经

营情况，加强与债权人的信息联系，创造公平合作、共同发

展的良好环境。公司的各项重大经营决策过程中，能够切实

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司良好信誉。 

（二）积极保障员工各项权益 

1、规范用工管理，依法提供社会保障 

公司根据《劳动法》等法律法规，不断完善人事、劳动

管理制度，积极履行企业职责，依法合规用工。在公司管理

和涉及员工利益的问题上广泛听取员工意见，充分保障员工

行使民主管理的权利。公司与所有员工签订《劳动合同》，

明确员工享有的权益和义务，制定了《薪酬管理规定》，保

证劳动付出与薪酬相匹配，激发员工队伍活力。公司建立了

两级工会组织，发挥工会在民主管理方面的作用，有效维护

员工权益。同时，公司为员工缴纳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

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住房公积金等，每

年还为员工提供定期体检、个人安全及家财保险等多项福利。

除国家法定节日外，公司员工还享有年休假、婚假和产假等

带薪假期，根据国家规定充分保障女员工在怀孕、生产、哺

乳期间所享有的待遇。定期组织职工代表大会，了解员工的

所思所想，保障员工权益。 

2、提供提升空间，关注员工成长 



公司非常重视员工职业发展，持续采取线上和线下、内

部和外部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各类职业培训。2023 年，公司组

织举办了总经理研讨班、专业技术人才高级研修班、“核•新”

精英人才培训班等，不断提升管理人员的经营理念和专业技

术人员的能力。依据“重用一批 75 后、培养一批 80 后、规划

一批 90 后、招聘一批 00 后”的精英人才战略，选拔各类“核•

新”精英人才 787 人，通过“师带徒”培养、技术攻关、专题培

训、高管交流、挂职锻炼等形式，加强对青年骨干人才的培

养。公司所属企业也自主开展了安全生产、质量管理等多项

专业培训，意在提高员工的安全意识、职业技能和素养，为

广大员工提供多渠道的发展机会。 

3、践行企业文化，构建和谐队伍 

经过多年来的不断探索、总结和积淀，公司形成了以“积

极向上、快乐和谐”为核心的企业文化体系，注重员工的身心

健康，鼓励各所属企业利用业余时间，积极组织开展各类文

化娱乐活动，在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也创造快乐和谐的文

化价值。 

2023 年，公司举办了第八届员工运动会，组织千余名员

工参加了 2023 长春马拉松赛，不断弘扬“积极向上、快乐和

谐”的亚泰文化，围绕“健身、学习、工作”三要素建设，全面

提升员工“体能、智能、技能”方面素质，把“更高、更快、更

强、更团结”的体育精神融入企业经营发展之中。在业余时间，



公司所属企业不定期组织开展各类知识竞赛、球类比赛、歌

唱、舞蹈等活动，丰富员工生活，陶冶员工情操，劳逸结合，

提高员工素质和技能，也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 

（三）注重保证供应商和客户权益 

1、诚信经营，实现互利共赢 

公司坚持诚实守信、公平自愿的交易原则，充分尊重并

保护供应商的合法权益，与供应商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维

持上下游企业可持续发展。不断完善招标、采购的流程和机

制，坚持推行公开透明的招标和采购，杜绝暗箱操作、商业

贿赂和不正当交易情形，为供应商提供参与公平竞争的平台。

公司严格遵守并履行合同约定，友好协商解决纷争，保证供

应商的合法权益，在稳定现有供应商的同时，不断甄选新的

优质供应商为公司提供服务。 

2、严把质量关，赢得客户信任 

公司以“满足客户需求，力争超过客户预期”为目标，制

定了《质量管理制度》，通过不断完善质量管理体系，提升

产品和服务品质，为客户提供优质安全的产品和服务。利用

“互联网+”的销售模式和建立产品质量反馈机制，迅速满足客

户需求；同时，为客户提供建议和投诉网络平台，及时发现

问题、主动解决问题，不断提升客户评价，与客户建立互相

信任的合作关系。 

（四）发展循环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 



围绕国家双碳战略目标，公司发挥行业引领作用，积极

落实节能降碳工作。建材产业加大新技术应用的研发与投入，

提高工业废渣、危险废物、替代燃料、建筑垃圾、生活垃圾

等应用处置，降低化石燃料消耗，推进落后产能淘汰，响应

常态化错峰生产，促进绿色、低碳发展。 

公司水泥企业积极推进资源综合利用，发展循环经济，

水泥熟料生产线配备了先进的纯低温余热发电系统，通过低

温余热综合利用，2023 年发电量达到 2.74 亿度，减少二氧

化碳排放 15.62 万吨。积极开发利用工业废渣替代粘土、铁

矿石、天然石膏等天然材料，2023 年利用粉煤灰、煤矸石、

脱硫石膏、污泥、矿渣、镍渣、钢渣、硫酸渣、方解石选矿

粉末、玄武岩选矿粉末、鞍山岩选矿粉末等工业废弃物，合

计 629 万吨。 

（五）热心公益事业，服务奉献社会 

2023 年，在长春市二道区委、区政府的具体统筹指导下，

公司对吉林省榆树市多个遭到暴雨洪水侵袭的乡镇进行了

物资捐赠，捐赠物资有灾区人民急需的桶装方便面、瓶装饮

用水，也有灾后防备传染病的急需药品、消杀品，还筹措了

水泥等建筑材料支援灾后重建，总捐赠价值达 200 万元。 

此外，公司所属企业还开展免费体检、科学养生讲座、

慰问孤寡老人等公益活动。 

四、2024 年展望 



2024 年，公司将继续秉承“以人为本、求实创新、服务

社会、厚报股东”的经营理念，继续加强对股东、债权人及员

工的权益保护，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热心公益

事业，切实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和义务，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

念，促进循环经济，全力完成年度各项目标任务。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八日   

 


